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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臺灣地區之地籍原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炸毀，目前我國各地政事務

所使用之地籍圖，係日據時期依據地籍原圖套繪而成之副圖，臺灣光復之

初，限於人力、物力、財力不足，未能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故以日據時期

測量成果，辦理土地總登記，是為當時不得已之權宜措施。而這些地籍圖

使用迄今已逾九十餘年，折損、破舊、比例尺過小，不敷實際使用，自有

賴辦理地籍圖重測，重新建立地籍測量成果，才能確實保障合法權益1。 

  我國各地政事務所現存使用的重測前地籍圖，大部分源自日據時期所

測繪之 1/1200 比例尺圖解地籍圖2，爰精度不佳之情形發生，又此舊圖因

誤謬、圖紙伸縮因素造成圖地不符，使測量人員辦理鑑界複丈時產生困擾，

常有鑑界錯誤之情事發生，引起民眾質疑，降低政府之公信力。而政府現

今積極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以釐正地籍資料，此乃使圖、簿、地三者一致

以達到憲法所賦予保障人民財產權的目的的不二法門。 

  況且近年來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眾意識不斷提高，都市土地寸土

寸金，制訂國土計畫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航遙測技術運用在國土監測災

害防治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皆需基礎正確的地籍圖資料，因此地籍

圖重測已刻不容緩3。 

  本文以探討地籍圖重測前圖簿面積不一致原因為主軸，分析台灣日治

時期地籍圖登記簿面積不符的原因，及回顧地籍測量技術的發展演進，暨

分析歷年來辦理地籍圖重測前後面積不一致之數據資料，對其不符之形態

有所區分，建構標準化處理流程，以達到程序正當化的要求，讓地政從業

人員有所依循，無需再自己摸索及無所適從，提高重測行政效率及保護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1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站。 

2
 張漢民，1965，「談土地登記實務」，今日地政，第 73、74 期合刊，第 19 頁。 

3
 黃淑儀，2006，「地籍圖重測成本效益分析之研究」，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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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地籍圖重測相關法令規定地籍圖重測相關法令規定地籍圖重測相關法令規定地籍圖重測相關法令規定    

一一一一、、、、地籍圖重測原因地籍圖重測原因地籍圖重測原因地籍圖重測原因    

    臺灣光復後所使用之地籍圖及地籍資料，係日據時代明治 38年間(即

民前14年至民前7年)實施土地調查，重新編製土地底冊即地圖(王詩琅，

1977；陳金田，1990)。該地籍原圖於第二次大戰時遭炸燬，而目前所使

用之地籍圖除經重測、重劃、區段徵收及新登錄原野地區外，皆以日據時

期地籍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副圖。由於副圖乃依日據時期原圖描繪而來，

沿用迄今逾九十餘年之久，因圖紙伸縮、破損、比例尺過小、經界模糊等

情形，且因土地分割、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影響，常有圖、地、

簿不符情形，加上施測當時受技術、設備及比例尺過小之影響，精度難以

適應時代需求，致測量結果精確度很難掌控、所以造成土地糾紛層出不窮，

影響公私財產權益甚鉅，此有賴於實施地籍圖重測，確實釐清地籍，杜絕

經界糾紛，保障人民合法產權。 

  政府於六十二年度至六十四年度試辦地籍圖重測，並自六十五年度起

分別訂定各期計畫辦理地籍圖重測工作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2000)。地

籍圖重測是針對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比例尺變更或其他重大原因的地區，

重新測製地籍圖。實施地籍圖重測時，除實地調查土地界址、使用現況外，

並採用精密儀器設備及現代測量技術，測定各宗土地界址、位置、形狀後，

重新計算面積、繪製地籍圖與辦理土地標示變更登記，以確實釐整地籍，

建立完整正確土地資料，保障人民合法產權，並達到健全地籍管理，提供

各項經濟建設規劃需要之目的 (內政部土地測量局，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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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地籍圖重測程序地籍圖重測程序地籍圖重測程序地籍圖重測程序    

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85 條明定地籍圖重測程序如下： 

（一）劃定重測地區。直轄市、縣（市）重測地區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勘定。重測地區勘定後，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將重測地區之範圍繪具圖說，連同應行注意事項，在土地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及適當處所公布4。 

  （二）地籍調查。 

  （三）地籍測量。 

  （四）成果檢核。 

  （五）異動整理及造冊。 

  （六）繪製公告圖。 

  （七）公告通知。 

  （八）異議處理。 

  （九）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十）複（繪）製地籍圖。 

 

三三三三、、、、地籍圖重測目地地籍圖重測目地地籍圖重測目地地籍圖重測目地    

（一）確定界址保障民眾產權 

地籍調查後，對於確定之界址點位，均免費提供土地界標，協助

土地所有權人埋設。其宗地經豎立永久性界標後，土地所有權人已瞭

解所有土地之範圍，可減少界址鑑定及糾紛案件。 

（二）辦理協助指界，節省民負擔 

地籍調查時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因界址不明無法指界者，由重測工

作人員免費協助指界。 

 

 

                                                 
4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8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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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地籍測量資料，供完整土地資訊 

辦理地籍圖重測時，依據現況重新編定段界、段名、地號，合併

無謂的細分筆數，消除因長期一連串分割、合併、買賣等，所造成地

號雜亂無章的現象，改善地籍管理，提昇地政事務所的效率，加強為

民服務的品質。另由於舊地籍圖破損，誤謬嚴重，精度不佳及歷年土

地複丈未及時處理，難免造成圖簿不符及地籍誤謬之現象，實施重測

後，使土地現況與登記圖簿之記載一致，提供完整土地資訊，奠定國

土資訊系統的基礎，對健全地籍管理，績效顯著。 

（四）公平土地稅負，促進公共建設 

地籍圖重測後，土地面積正確，使得民眾負擔之土地稅賦及政府

辦理公共設施建設，更為公平合理，地方制度法自 88 年 1月 25 日

公佈實施後，地方職掌已大幅度提高，舉凡地方政府之土地開發、建

設規劃、交通、觀光事業、農林事業、土地賦稅徵收，均有賴於正確

完整之地籍資料作為根基；而地籍圖重測後，其數值化成果可迅速提

供完整土地資訊，大幅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 

（五）採用數值法重測，擴大為民服務功能 

採用數值法測量技術辦理地籍圖重測，界址坐標以數值資料型態

記綠，避免圖解法之圖紙伸縮、謄繪與讀數等誤差，並依實際需要展

繪各種不同比例尺之地籍圖，擴大地籍圖功能，而且重測後界標遺失，

仍可依其坐標數值據以準確測設復原，提高測量成果精度，確保重測

成果品質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重測後將數值資料納入地籍資料管理

系統，除可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民眾上網瀏覽地籍圖及申請曬發藍曬圖，

擴大為民服務功能外，並可提供相關機關線上申請相關圖資，充份達

到資訊運用、資源共享之目標。 

（六）清理未登記土地，便利公產管理利用 

辦理土地籍圖重測時，對於重測區內未登記土地，均依法測量後

登記為國有，便利政府規劃利用、處分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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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聯測都市計畫樁，便利土地開發建設 

辦理地籍圖重測時，將重測範圍內之都市計畫樁位，同時清理、

補建並予以聯測後一一測繪於地籍圖內，重新整理段界、地號，將都

市計畫區內土地依都市計畫逕為分割，使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界線

與原地籍逕為分割線一致，對健全地籍管理，並使地籍圖與都市計畫

圖套繪整合一致，有效擴大地籍圖功能，便利地方建設發展。 

（八）建立正確土地基本資料，提供多目標應用 

地籍重測後之圖籍，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及資訊網路作業環

境，與其他各類數值測繪圖籍，如土地圖、航遙測影像圖、衛星影像

圖等整合及套疊，作為國土規劃、工程與公共設施規劃、土地管理、

土地利用調查、建管查報、消防救護、商業調查等領域多目標使用，

除提升地籍資料管理與使用效率外，更可達成資料共享之目標。 

 

四四四四、、、、地籍圖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之義務與權利地籍圖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之義務與權利地籍圖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之義務與權利地籍圖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之義務與權利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

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

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一、鄰地界址。二、現使用人之指界。

三、參照舊地籍圖。四、地方習慣。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

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行要點第 4 點重測地籍

調查時，到場之土地所有權人不能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參照舊

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該協助指界之結果者，視同其自行指界。 

（二）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應依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予以逕行施測。 

（三）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而產生界址爭議者，應依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予以調處。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0-1 條重測結果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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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土地分割、合併複丈、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除權利關係人附具同意書，

同意以重測成果公告確定之結果為準者，得予受理外，應俟重測成果公告

確定後受理。 

 

五五五五、、、、地籍圖重測之法律效果地籍圖重測之法律效果地籍圖重測之法律效果地籍圖重測之法律效果    

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

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

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

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

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

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

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

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更登記。惟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

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

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

訴之判決。最高法院 75年 4 月 22 日第八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一)略謂：

為貫徹土地法整理地籍之土地政策，免滋紛擾，不許原指界之當事人又主

張其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應認其起訴顯無理由云云，與上開意

旨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訴訟權之規定，應不予適用5。 

地價稅之稽徵，係以土地所有權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所有之土

地之地價及面積所計算之地價總額為課稅基礎，並按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

價歸戶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之。因地籍依法重測之結果，如與重測

前之土地登記標示之面積有出入者，除非否定重測之結果或確認實施重測

時作業有瑕疵，否則，即應以重測確定後所為土地標示變更登記所記載之

土地面積為準。適用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予以退稅時，至多追溯至最近

五年已繳之地價稅為限，併此指明6。 

                                                 
5
 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374 號。 

6
 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6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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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界址爭議處理之方式界址爭議處理之方式界址爭議處理之方式界址爭議處理之方式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第八十五條規定共有土地之界址，得由部分共

有人到場指界；到場指界之共有人未能共同認定而發生指界不一致者，應

由到場之共有人自行協議後於七日內認定之。其未能於期限內協議者，依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7。 

土地法第八十三條規定界址有爭議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機關予以調處，地政機關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

及調處辦法第十二條設立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依法辦理重測區

內有關界址爭議等案件調處事宜，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

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7
 第 46-2 條依順序逕行施測：一、鄰地界址。二、現使用人之指界。三、參照舊地籍圖。四、地方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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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地籍測量技術之演進及辦理方式地籍測量技術之演進及辦理方式地籍測量技術之演進及辦理方式地籍測量技術之演進及辦理方式    

一一一一、、、、日治時期之測量技術日治時期之測量技術日治時期之測量技術日治時期之測量技術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為詳查地形、區分土地種類及使用情形、分明土

地之權利，同時辦理地租改正及大租權之整理，遂頒發「臺灣地籍章程及

土地調查章程」，成立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採用德國、瑞士、法國之土

地測量技術及方法，自民國前 13年起實施土地調查，至民國前八年止計

完成庄圖(圖二、圖三)37、891幅，地籍地籍測量圖調查筆數 1,647,374

筆，面積 777,850甲，其中田地面積計 313,693甲；旱地面積計 305,594

甲；庄圖建地計 36,395甲；其他土地計 122,168甲（含山林地 9,316 甲），

為臺灣首次較為完整之地籍測量成果。嗣於民國前二年至民國三年間，就

公有土地及未經測量致公私區分不明土地實施林野調查，計完成地籍圖

19,395 幅（含官有林野圖 964 幅）；實測面積 973,736 甲，計 381,863 筆。

另為徹底整理林野地以利管理，自民國三年起至民國十四年止，繼續進行

整理官有林野地，計完成縮繪1/12000官有林野圖2,078幅；面積 717,994

甲，其中土地台帳登錄地 31,547 筆，面積 94,738甲；未登錄地面積

623,256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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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一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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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臺灣光復後辦理地籍圖重測之概況和方法臺灣光復後辦理地籍圖重測之概況和方法臺灣光復後辦理地籍圖重測之概況和方法臺灣光復後辦理地籍圖重測之概況和方法    

臺灣光復初期，政府限於人力、物力，未重新測繪地籍圖，而沿用日

據時期測量成果，已測量土地面積計約 1,288,000公頃（占臺灣面積 36%），

並辦理土地總登記。光復後配合土地開發、經濟建設等需要，政府陸續辦

理各項未登記土地測量，包括民國 38年至 52 年間辦理公有山坡地及國有

林班解除地測量登記約 41,600 公頃、民國四十八年至八十四年間辦理山

地(原住民)保留地測量登記約 246,336公頃、民國 53年至 80 年間辦理國

有原野地與保安林解除地測量登記約 168,980 公頃、民國 74年至 78年間

辦理臺灣海岸土地測量登記約 12,091 公頃…等，光復後至民國 87年，完

成清理測量登記之土地計約 580,000 公頃（占臺灣面積 16%），87年度起

依據「臺灣省國有林班地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第一期三年計畫」，利用林

區像片基本圖數化轉繪為地籍圖，預定完成約一百萬公頃（占臺灣面積

28%）國有林班地測量登記。 

日據時期所測繪之地籍圖延續使用迄今，圖紙伸縮、破損，誤謬嚴重，

且因施測當時受技術、設備及複製等因素所限，精度不佳在所難免。加以

近二十餘年來，社會政經快速發展、土地分割頻繁、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

界址變動之影響，致地籍圖與實地使用現況未盡一致。鑒於原地籍圖破損、

滅失、比例尺過小或其他重要原因，對公、私財產及政府施政建設之影響

甚大，為建立新的地籍測量成果，確實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保障人

民合法產權，除於 45年度至 61 年度辦理地籍圖修正測量，並於 62 年度

至 64年度試辦地籍圖重測，同時內政部於民國 64年間，修訂「土地法」

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增列地籍圖重測有關規定，以為執行地籍圖重

測之法令依據。因此，自 65年度起即分別訂定計畫，積極辦理地籍圖重

測工作。 

（一）地籍圖修正測量 

臺灣省地籍圖修正測量早期依據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 43年

4 月 19日令核定「測量總隊修測地籍圖工作戶地測量注意事項」及行

政院 44年 1月 12 日台 44 內字第 247 號令規定「土地重測結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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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辦理，自民國 45年度至 61 年度間，於臺中、嘉義、臺南

等市及宜蘭、桃園、雲林、臺南、高雄、屏東、澎湖等縣辦理，計完

成面積 9,272 公頃，筆數 250,231筆。 

（二）試辦地籍圖重測 

臺灣省政府 61年 6月 27日令訂「臺灣省地籍圖重測實施程序」，

由地政局測量總隊於 62 年度至 64年度就地籍圖嚴重破損地區，選定

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南投、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

高雄、屏東、臺東等縣市先行試辦地籍圖重測，計完成面積 12,684

公頃，筆數 241,043 筆。 

（三）臺灣地區地籍圖重測 

由於試辦地籍圖重測績效頗佳，經內政部於民國 63年擬訂「臺

灣地區土地測量計畫」報奉行政院 64年核定後，自 65年度起分別辦

理三角點檢測(三年)、基本地形圖測製(五年)暨地籍圖重測(三期 13

年)等三項工作，以建立完整之土地測量資料。地籍圖重測為「台灣

地區土地測量計畫」中最繁重的工作，內政部為順利推展本項計畫，

於民國六十四年間，修訂「土地法」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增列

地籍圖重測有關規定，以為辦理之依據。三期 13年計畫執行至 77年

度屆滿，台北市及高雄市已全部完成重測，惟台灣省部分，由於面積

遼闊，測量人力相對不足。都市計畫範圍不斷擴大，土地一再細分，

且多數地區現有樁位成果與實地及地籍分割不符，清理補建困難。不

適合採用航空測量方法等原因，僅完成局部地區，為持續推展完成地

籍圖重測工作，乃再研訂「臺灣省地籍圖重測 78年度計畫」、「臺灣

省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79年度至 94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95

年度至 103年度)，逐年實施之。地籍圖重測工作，除將地籍圖比例

尺由原 1/1200改為 1/500外（圖五），並著重測量技術之改進、成果

品質之提昇及電腦自動化之運用，確實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有

效提昇了地籍管理品質，臺灣地區地籍測量演進整理(如附表一)8。 

                                                 8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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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類別測量類別測量類別測量類別    
日據時期測繪日據時期測繪日據時期測繪日據時期測繪    

地籍圖地籍圖地籍圖地籍圖    

臺灣省臺灣省臺灣省臺灣省    

未登記土地未登記土地未登記土地未登記土地    

地籍圖地籍圖地籍圖地籍圖    

修正測量修正測量修正測量修正測量    

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    

保留地保留地保留地保留地    

國有原野地國有原野地國有原野地國有原野地    

公有山坡地公有山坡地公有山坡地公有山坡地    

測繪年代測繪年代測繪年代測繪年代    
民國前 13 年~民

國 34 年 

民國 36 年~民國

41 年 

民國 45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48 年~

民國 55 年 

民國 53 年~

民國 80 年 

測量方法測量方法測量方法測量方法    圖解法平板測量 圖解法平板測量 圖解法平板測量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臨時土地調查局 荒地勘測總隊 測量總隊 

坐標系統坐標系統坐標系統坐標系統    地籍坐標 地籍坐標 地籍坐標、二度分帶 

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    

市地 1/600 

農地 1/1200 

山地 1/3000 

市地 1/600 

農地 1/1200 

山地 1/1200 

市地 1/600 農地 1/1200 山地 1/1200 

測量儀器測量儀器測量儀器測量儀器    

控制測量：經緯

儀、鋼尺、竹尺 

戶地測量： 平板

儀、竹尺、測繩 

同左 同左 

地籍原圖地籍原圖地籍原圖地籍原圖    
以實地測繪之測

量原圖整飾 

以實地測繪之測

量原圖整飾 
以實地測繪之測量原圖整飾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正正正正、、、、副副副副))))

圖圖圖圖    

用薄棉紙根據測

量原圖四幅拼繪

成一幅，再予以

裱褙而成 

一、同左 

二、人工轉繪(依

據地籍原圖，以

人工描繪於薄棉

紙 ， 在 轉 繪 至

正、副圖所用圖

紙上) 

人工轉繪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藍晒底圖藍晒底圖藍晒底圖藍晒底圖    

民國 41 年，以油

質 透 明 紙 (oil 

paper)，描繪地

政事務所正副圖

而成 

以油質透明紙，

根據地籍原圖四

幅拼繪成一幅 

以油質透明紙、膠片紙，根據地籍原圖

四幅拼繪成一幅 

面積計算面積計算面積計算面積計算    三斜法、求積儀 三斜法、求積儀 三斜法、求積儀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縮製底圖縮製底圖縮製底圖縮製底圖    
人工縮繪 人工縮繪 人工縮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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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測量測量測量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地籍圖重測地籍圖重測地籍圖重測地籍圖重測    

農地重劃農地重劃農地重劃農地重劃、、、、市地重劃市地重劃市地重劃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區段徵收區段徵收區段徵收、、、、工業用地開發工業用地開發工業用地開發工業用地開發…………

等等等等    

國有林班地測量國有林班地測量國有林班地測量國有林班地測量    

及土地登記計劃及土地登記計劃及土地登記計劃及土地登記計劃    

測繪測繪測繪測繪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民國 64 年~

民國 77 年 

(民國 61 年

起試辦) 

民國 78 年起 

(民國 69 年

起試辦) 

民國 49 年~

民國 83 年 
民國 84 年起 民國 87 年起 

測量測量測量測量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圖解法、 

數值法 
數值法測量 

圖解法、 

平板測量 
數值法測量 

林區像片基本圖

數化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測量總隊 

測量總隊 

土地測量局 

各縣市政府(部分地區由測

量總隊支援辦理) 
土地測量局 

坐標坐標坐標坐標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三度分帶、 

二度分帶 
二度分帶 

地籍坐標、 

二度分帶 
二度分帶 二度分帶 

比比比比    

例例例例    

尺尺尺尺    

市地 1/500 

農地 1/1000 

市地 1/500 

農地 1/1000 

1/500 

1/1000 

1/1200 

1/500 

1/1000 
1/5000 

測量測量測量測量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控制測量：經

緯儀、電子測

距儀、全測站

經緯儀、GPS

接收儀 

 

戶地測量：全

測站經緯儀 

同左 

控制測量：經

緯儀、鋼尺、

竹尺 

 

戶地測量：平

板儀、竹尺、

測繩 

控制測量：經

緯儀、電子測

距儀、全測站

經緯儀、GPS

接收儀 

 

戶地測量：全

測站經緯儀 

控制測量：經緯

儀 、 電 子 測 距

儀、全測站經緯

儀、GPS 接收儀 

 

戶地測量：全測

站經緯儀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原圖原圖原圖原圖    

以實地測繪

之測量原圖

整飾 

膠片紙以電

腦 繪 製

(30*40cm) 

以實地測繪

之測量原圖

整飾 

膠片紙以電

腦 繪 製

(30*40cm) 

膠片紙以電腦繪

製(60*80cm)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正正正正、、、、

副副副副))))圖圖圖圖    

人工轉繪 

複照儀複製 

膠片紙以電

腦 繪 製

(30*40cm 或

60*80cm) 

人工轉繪 

複照儀複製 

膠片紙以電

腦 繪 製

(30*40cm 或

60*80cm) 

膠片紙以電腦繪

製(60*80cm)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藍晒藍晒藍晒藍晒

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以膠片紙，根

據地籍原圖

四幅拼繪成

一幅 

膠片紙以電

腦 繪 製

(60*80cm) 

以油質透明

紙，根據地籍

原圖四幅拼

繪成一幅 

膠片紙以電

腦 繪 製

(60*80cm) 

膠片紙以電腦繪

製(60*80cm)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三斜法 

求積儀坐標

讀取儀 

電腦依界址

坐標計算 

三斜法 

求積儀坐標

讀取儀 

電腦依界址

坐標計算 

電腦依界址坐標

計算 

地籍地籍地籍地籍    

縮製縮製縮製縮製

底圖底圖底圖底圖    

人工縮繪 

縮放儀縮製 
電腦繪製 

人工縮繪 

縮放儀縮製 
電腦繪製 電腦繪製 

    
表一  臺灣地區地籍測量演進 



14 

 

三三三三、、、、政府自辦重測及委外辦理重測政府自辦重測及委外辦理重測政府自辦重測及委外辦理重測政府自辦重測及委外辦理重測    

政府自 45年度起開始辦理地籍圖修正測量（45－61 年度，以下簡稱

修測），完成面積 9,272 公頃，筆數 25萬 231筆
9
。另為賡續推動地籍圖

重測（以下簡稱重測）工作，嗣於 62 年度起試辦重測工作，因辦理成效

良好，故於民國 64年增訂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作

為辦理重測之法源依據，並自 65年度起先後訂定下列計畫辦理重測工

作： 

(一)臺灣地區地籍圖重測三期十三年計畫（65－77年度）。 

(二)臺灣省地籍圖重測七十八年度計畫。 

(三)臺灣省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79－94年度）。 

(四)地籍圖重測計畫（95－103年度，95-98年第一期、99-103年第二期）。 

另地方政府為加速地籍整理，自 92 年起直轄市、縣(市)政府陸續自

籌經費辦理重測作業，各期重測計畫及自籌經費完成重測之面積、筆數統

計如表二
10
： 

期 別  年度  重測面積  

（公頃）  

重測筆數  

（ 筆 ）  

試 辦 期  62～64  12,685  241,043 

三期十三年計畫  第一期 65～69  37,850  952,962 

第二期 70～73  28,896  661,477 

第三期 74～77  40,115  708,999 

計  106,861  2,323,438 

七十八年度計畫  78  4,407  133,163 

後續計畫  第一期 79～82  29,097  651,200 

第二期 83～86  49,191  761,430 

第三期 87～90  103,590  926,982 

第四期 91～94  82,309  815,339 

計  264,187  3,184,123 

地籍圖重測計畫  第一期 95～98  100,094  807,424 

第二期 99  21,779  217,641 

                                                 
9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改制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志。96 年 2 月，第 231 頁。 
10內政部，地籍圖重測計畫第一期執行情形檢討評估報告，97 年 12 月，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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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21,873  1,025,065 

 

政府因經費不足及人事組織精簡，為加速辦理地籍圖重測，自民國

86年起將重測工作委託民間測量公司辦理。惟應注意執行官員徹底落實

規範內容，提高重測成果品質，降低重測風險及使錯誤發生趨於零；在選

擇性招標方式上應落實評選制度，選擇優良且適當之廠商，汰換執行力不

佳的廠商以控管重測品質，加強重測人員之教育訓練，提升專業能力，政

府應派專人專責進駐工作站輔導及監督廠商工作品質。 

 

 

 

 

 

 

 

 

 

 

 

 

 

 

 

 

 

 

 

 

表二  地籍圖重測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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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重測前面積不一致之原因與解決方式重測前面積不一致之原因與解決方式重測前面積不一致之原因與解決方式重測前面積不一致之原因與解決方式    

一一一一、、、、測量精度提高測量精度提高測量精度提高測量精度提高    

日治時期係以圖解方法施測，辦理三角點基本控制測量、圖根點測量

及戶地測量，所得之測量成果為測量原圖（二次大戰時遭盟軍炸毀），嗣

後依四幅原圖拼接描繪為一幅地籍正圖（圖廓尺寸長 500間，寬 400間，

1間=1.8181 公尺，比例尺=1/1200），使用之儀器主要為平板儀、測斜儀、

竹尺等，圖上地籍線寬為 0.1毫米（換算現地寬度約為 12 公分），存在之

測量誤差甚多，諸如觀測、量距、讀距、對點、描繪、圖上面積計算等誤

差，由於誤差過多，因此當初之測量精度已無法滿足現今民眾需求，加以

人為的土地開發行為，或因受自然環境影響，造成地形地貌改變（例如坍

方、溪流沖刷、九二一地震），使原有之現地界址破壞殆盡，又由於圖紙

不規則伸縮，圖、簿、地三者很難一致，更造成複丈、重測人員於辦理鑑

界、地籍調查界址時產生困擾。 

隨著測量技術日新月異，現今地籍圖重測作業，係以 97 坐標系統為

框架，以基本控制點（主管機關內政部）及加密控制點（主管機關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作為基礎，然後視戶地測量之需要布設圖根點，主要使用之

儀器為經緯儀或衛星定位儀，誤差皆可以得到良好的控制，倘重測區位於

都市計畫內，亦需先辦理都市計畫清理補建及公告，測量成果經平差公式

計算後可以得到公分級的精度，使圖、簿、地三者一致，由於測量精度提

高，造成重測前後面積不一致之情形，使民眾產生誤解。  

解決方式： 

(一)於實施重測前應先辦理圖簿校對工作，分析圖簿地面積差異原

因。 

(二)重測人員於協助指界前，以地籍圖及數化地籍圖為依據，應將現

況測量成果與地籍圖上戶地至界址謹慎套繪，專業判斷界址點之

合理位置，使重測前後面積儘量勿差異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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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套圖小組，由資深測量員及主管組成之，對於圖籍誤謬地區

集思廣益充分討論，保障民眾土地財產權，使傷害降至最低，加

速重測作業進行。 

(四)地籍調查時向到場民眾詳細解說，因現今測量科技進步使精度提

高，故必然造成重測後面積變動，重測後將使土地所有權更有保

障，使課稅更公平合理，及維護買賣交易安全，俾取得民眾之信

任及諒解。 

二二二二、、、、登記抄錄錯誤登記抄錄錯誤登記抄錄錯誤登記抄錄錯誤    

臺灣光復後於民國 35年開始辦理土地總登記，沿用日治時期之地籍

圖成果，故土地標示面積抄錄自日治時期建立之土地登記資料，就日治時

期已辦竣不動產登記或未登記而經地籍測量登錄於土地台帳之公私有土

地，經登記機關收件、審查、公告等法定程序，隨即據以登記，編造土地

登記總簿，並於民國 36年 7 月起換發權利書狀（我國登記制度審查之研

究），惟上開土地標示面積難免有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 

解決方式： 

(一)於實施重測前應先辦理圖簿校對工作，篩選出圖簿面積差異過大

（超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3 條面積容許公差規定）之地號土

地。 

(二)核對日治時期登記簿、台帳、土地登記簿、電子登記簿資料各面

積是否一致，有無登錄錯誤情形。 

(三)遇有登錄錯誤情形時，依土地法六十九條規定簽辦更正，並於完

成更正登記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三三三三、、、、圖上面積計算錯誤圖上面積計算錯誤圖上面積計算錯誤圖上面積計算錯誤    

日治時期原始計算面積錯誤，或於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有因自然增加、

浮覆、坍沒、分割、合併、變更、因界址曲折需調整、依建築法第四十四

條或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調整地形等各種情形，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4條規定得申請土地複丈及依第204條規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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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登記機關提出申請，另因法令授權（都市計畫、土地徵收等）辦理

逕為分割作業，皆可能造成面積計算或配賦錯誤之情形。 

解決方式： 

(一)於實施重測前應先辦理圖簿校對工作，篩選出圖簿面積差異過大

（超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3 條面積容許公差規定）之地號土

地。 

(二)核對日治時期登記簿、台帳、土地登記簿、電子登記簿資料各面

積是否一致，土地標示面積如無異動，屬於日治時期原始計算面

積錯誤。土地標示面積如有異動，先行計算日治時期原始計算面

積是否正確，倘原始計算面積正確，則核對歷次複丈原圖，尋找

出錯誤原因；倘原始計算面積錯誤，則辦理土地面積錯誤之地號

面積更正。 

(三)依土地法六十九條規定簽辦更正，並於完成更正登記後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 

四四四四、、、、日治時期測量錯誤日治時期測量錯誤日治時期測量錯誤日治時期測量錯誤    

日治時期原測量成果因觀測觀測、量距、整理原圖等錯誤所致，使戶

地四周至界址與地籍圖上地籍線不符，可能產生之錯誤為土地位置偏移、

土地坵形錯誤導致面積計算錯誤、界址點位置錯誤等。 

解決方式： 

(一)至實地測量自行指界之界址點、土地現況及可靠界址點。 

(二)將測量所得之測點套繪於數化地籍圖上，依測量專業判斷是否有

日治時期測量錯誤之情形。 

(三)依土地法六十九條規定簽辦更正地籍線或面積，並於完成更正登

記後將事實經過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以避免引起紛爭及誤解。 

五五五五、、、、地籍圖數化錯誤地籍圖數化錯誤地籍圖數化錯誤地籍圖數化錯誤    

因地籍圖數化成果係依據地籍圖經掃描而來，故地籍線數化錯誤原因

約有下列幾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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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籍圖破損造成地籍線不明導致誤判。 

(二)地籍圖磨損造成地籍線不清導致誤判。 

(三)將圖廓線或褶皺誤判為地籍線。 

(四)地籍圖上之地籍線訂正有誤。 

解決方式： 

(一)至實地測量自行指界之界址點、土地現況及可靠界址點。 

(二)將測量所得之測點套繪於數化地籍圖上，依測量專業判斷是否有

日治時期測量錯誤之情形。 

(三)辦理更正地籍線。 

六六六六、、、、圖紙伸縮或摺皺影響圖紙伸縮或摺皺影響圖紙伸縮或摺皺影響圖紙伸縮或摺皺影響    

目前各地政事務所使用之地籍圖約有百年歷史，部分地籍圖亦有經過

裱褙，因為屬於紙質，大都有不規則伸縮之情形，相對圖紙上亦會有褶皺

線存在從而影響圖上面積。 

解決方式： 

(一)各筆土地以圖紙伸縮成數除去，還原其圖上面積。 

(二)將地籍圖之褶皺線適當予以攤平重新計算圖上面積，再以圖紙伸

縮成數除去，還原其圖上面積。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其他圖簿不符原因約有下列幾種情形： 

(一)地籍線訂正錯誤。 

(二)一筆土地跨越一幅以上圖幅，無法完全拼接。 

解決方式： 

(一)各筆土地以圖紙伸縮成數除去，還原其圖上面積，依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 232條規定及複丈原原圖之地籍線訂正地籍圖。 

(二)將地籍圖之褶皺線適當予以攤平重新計算圖上面積，再以圖紙伸

縮成數除去，還原其圖上面積，修正數化地籍圖之地籍線。 

(三)一筆土地跨越一幅以上圖幅無法拼接時，應分幅測量土地現況及

可靠界址點後接合各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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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經統計自 65 年至 99 年重測結果，面積增加者，均多於減少者，自民

國 92 年至 99 年 8 年來增加者之比率均超過 50％餘11；而面積減少者約介

於 25 至 30％。爰上，重測後面積不一致比率仍高達 80％以上。一般而言，

重測後面積減少意謂財產縮水，民眾通常會認為因重測之故，而難以細究

其原因，致財產遭受莫名損失而難以接受，進而向機關提出陳情或抗議，

造成政府行政之困擾。 

站在保障民眾財產權立場上，鑒於自總登記以來，圖解地籍圖與登記

簿存在圖簿不符問題由來已久，測量地政人員面對此問題時，因法令未有

明確規範，依法行政有其困難之處，對於辦理面積或地籍線更正，通常採

取逃避或龜縮心態來面對，除此之外，圖簿不符也同樣造成民眾課稅不公，

更容易引起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質疑，而降低政府公信力。 

如何使土地圖簿一致，依現行法令規範，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8 條

規定：「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

一次，並將核對結果，作成紀錄，存案備查，其如有不符者，應詳細查明

原因，分別依法訂正整理之。」，惟本條文適用範圍似指有圖無簿或有簿

                                                 
11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自行研究報告，地籍圖簿地不符解決對策之研究，100年 12月，第 72頁。 

圖三  歷年地籍圖重測面積增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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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圖依法訂正之情形，以目前登記機關辦理複丈之方式皆改以電腦及地政

整合系統辦理觀之，上開兩種情形發生之機率甚微，此條文之存廢似有討

論空間；另同規則第 232 條規定：「複丈發現錯誤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

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更正者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後始得辦理。…。」，本條文更正辦理限縮在實施複丈當時發現錯誤之情

形。又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

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更

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更正之。」，故依本條文辦理得更正之

條件為登記錯誤或遺漏，倘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則授權登記

機關逕行更正之，但不得違反同一性，惟原始圖解地籍圖是否得視為原始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逕行辦理更正，因法無明確定義，事涉民眾權益甚鉅，

屬於法律保留原則及明確授權，以至於登記機關在執行上大多裹足不前。 

再者，內政部 100 年編印「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 3 章第 7

節校核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圖，其主要內容為逐宗檢算圖簿較差，面

積超出容許公差者函送登記機關查明原因或辦理更正，惟因無法律明確規

範，大都流於形式，未能落實執行。 

    為落實憲法第 15 條有關人民之財產權保障，解決長期以來圖解

地籍圖與登記簿面積不符問題，避免政府與人民以來對於登記與真實面積

爭議，如僅以地籍圖重測方式解決圖簿不符問題，恐緩不濟急，故建議比

照地籍清理模式，從法制層面建立圖簿不符清理相關法令規定，使登記機

關有所依據，循序逐步解決此一問題，以取得民眾對登記面積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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